高台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劳务用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规范全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劳务用工管理，防范廉政风险、财务风险与安全生产风险，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务工人员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甘肃省农村集体财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省市相关政策，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劳务用工管理。 

第三条 劳务用工坚持以下原则：

（一）党建引领、民主决策，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

（二）公平公正、优先本村，重点帮扶困难群体；

（三）公开透明、规范高效，杜绝虚报冒领、优亲厚友；

（四）安全合规、权责清晰，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第二章 用工范围与标准 

第四条 允许用工范围：

（一）生产经营类：集体土地耕种、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经营活动和农田水利、土地整理、农业设施运维等；

（二）公益事业类：村内道路养护、人居环境整治、绿化亮化、环卫保洁、防汛防火、公共设施管护等；

（三）应急处置类：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抢险、救灾消杀、灾后重建等；

（四）零星运维类：集体资产管护、办公场所维修、公共服务辅助等小额用工。 

第五条 禁止用工范围：

（一）严禁将上级财政全额承担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项目转为村集体付费用工；

（二）严禁为村干部、固定薪酬人员、村集体聘用人员职责内工作支付劳务报酬；

（三）严禁与集体利益无关、超出经营范围的用工；

（四）严禁以劳务用工名义发放补贴、福利、补助；

（五）严禁虚列用工、虚报工时、冒领报酬。 

第六条 用工条件与报酬：

（一）务工人员须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具备相应劳动能力；

（二）优先吸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外来人员须实名备案；

（三）报酬标准参照本地市场行情统一制定，经成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公示。

第三章 用工申请与审批 

第七条 用工实行事前申请、分级审批，由用工责任人填写《劳务用工申请表》，载明事由、人数、工期、报酬预算、工程量等。 

第八条 审批权限：

（一）单次1000元以下零星用工：理事长审批；

（二）单次1000元（含）以上—5000元以内一般用工：理事会集体研究审批；

（三）单次5000元（含）以上-10000元以内用工：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

（四）单次10000元（含）以上大额用工：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报镇人民政府备案；

（五）应急抢险用工：可先实施后补办手续，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备案。 

第四章 用工实施与管理 

第九条 单次用工1000元以上须签订书面劳务用工协议，明确工作内容、工时、报酬、质量标准、安全责任、违约责任等，机械租赁用工的明确操作人员资格要求。 

第十条 现场管理要求：

（一）每项用工指定现场负责人，负责考勤、质量、安全；

（二）每日据实登记考勤，务工人员与现场负责人双签字，严禁代签、补签；

（三）用工前开展安全培训，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四）工作质量不达标不予结算，责令限期返工整改。 

第五章 验收与结算支付 

第十一条 1000元以内用工完成后由现场负责人审核签字，理事长审批后结算；

1000元（含）以上用工完成后，由理事会、监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现场负责人组成验收小组，现场核验工程量与质量，填写《劳务用工验收单》。不合格限期整改，整改仍不合格可扣减或不予支付报酬。结算实行“一单四件”要件齐全：1. 劳务用工验收单；2.用工申请表；3.考勤登记表；4.劳务协议；5.结算明细表。 

第十二条 支付管理：

（一）用工报酬通过村集体银行基本账户转账支付，严禁代领、冒领。
（二）用工当月结算，最长不超过6个月；

（三）规范票据管理，严禁白条入账、虚开发票、账外支出。 

第六章 公开与监督 

第十三条 劳务用工全程公开：常规事项按季公开，5000元以上大额用工事前事后双公开，公示不少于15日。 

第十四条 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重点核查程序合规、用工真实、考勤真实、报酬合理、资料完备。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追回违规资金；情节严重的依规依纪追责；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一）虚列用工、虚报工时、套取冒领劳务报酬；

（二）优亲厚友、重复领酬、违规审批；

（三）程序缺失、资料不全、白条入账、账外支出；

（四）管理失职引发安全事故，造成集体损失；

（五）拒绝、阻挠监督检查或审计核查；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高台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